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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产评估师继续教育管理办法 （2006年6月24日甘肃省注册

会计师协会 甘肃省资产评估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第一条 为保持和提升我省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的专

业素质、执业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保证执业质量，根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后续教育基本准则》、《中国注册会计

师继续教育培训制度（试行）》、《注册资产评估师后续培

训制度（试行）》、《资产评估行业（2006-2010）人才培养

规划纲要》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加强行业人才培养

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注册资产评估

师后续教育培训班考核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结合我

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继续教育，是指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为保持和提升

其专业素质、执业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掌握和运用相关新

知识、新技能、新法规所进行的学习与研究，它贯穿于注册

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整个执业生涯。 第三条 注册会计

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继续教育培训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的

工作。省注协、省评协（以下简称我会）和各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以下简称事务所）应把它放在发展注册会

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事业的首要地位，积极做好注册会计

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第四条 继续教育

培训内容主要是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必须熟练掌握

的会计及财务管理理论和实务、审计理论和实务、管理咨询



理论和实务、税务理论和实务、资产评估实务、建筑工程评

估实务、机电设备评估实务、国家有关政策和经济法规、特

殊行业会计与审计知识、计算机技术、外语、职业道德、事

务所管理知识、以及独立审计准则、资产评估准则、执业规

范和执业所需的其他知识与技能。培训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及

侧重点视不同对象而定。 第五条 继续教育培训对象分主任会

计师、部门经理、项目经理、一般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

估师、业务助理人员、非执业会员六个层次。 主任会计师应

掌握全面管理事务所的业务及行政方面的技能，包括批准和

审查审计、评估计划、程序、审计、评估报告、管理建议书

以及处理与协调内外关系、开拓新市场、新业务等方面的技

能，并应具备担任中级到高级培训课程的讲师和负责人所应

拥有的知识； 部门经理应掌握控制审计、评估过程、审查审

计、评估报告和管理建议书、协调部门内关系、与客户保持

良好关系等方面的技能，并应具备担任初级到中级培训课程

的讲师所应拥有的知识； 项目经理应掌握独立完成一个项目

所需的全部技能，包括项目谈判、项目组织与实施、解决有

关复杂问题等，并要具备相关特殊行业知识； 一般注册会计

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应掌握以制定审计、评估计划和程序、

执行到起草审计、评估报告所需的技能以及相关计算机、税

务、经济管理、一般行业知识； 所有在事务所工作的业务助

理人员及非执业会员都应该接受专业知识、技能及职业道德

的继续教育培训。 第六条 继续教育培训形式分为有组织形式

和非组织形式两类。 有组织形式的继续教育培训包括： 1.参

加我会举办的各种培训和研讨班以及其他培训项目； 2.到我

会认可的大专院校进修专业知识； 3.参加我会组织或认可的



相关专题研讨会和经验交流会等； 4.参加经我会批准，由有

条件的事务所自办的内部培训； 5.中注协、中评协通过远程

教育直播系统提供的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继续教育

培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